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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根据《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下达 2017 年湖北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鄂

质监标[2017]364 号）的要求，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会同有关单位经广泛调查研究，认真

总结实践经验，参考国家规范标准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修订了本规程。

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：1.总则；2 规范性引用文件；3术语；4.临边防护；5.洞口防护；6.井

道防护；7.安全通道及防护棚；8.外脚手架；9.避雷和外电防护；10.悬挑式操作平台。

本规程修订的主要内容是：1.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和术语；2.将原标准上钢管规格Φ48-51×3.5mm,

一律统一改为Φ48.3×3.6mm；3.删除原规程上采用Φ25 以上麻绳紧绷于临时立柱上作为安全防护的做

法。4.删除原规程上对竹笆的使用；5新增电梯井的操作平台以及制作方法和使用要求；6.对防护棚的搭

设、材质、使用要求更加严格，描述更加准确，推荐使用定型化防护棚；7.将原规程上的悬挑梁间距不

得大于 1.50m,改为悬挑梁按立杆纵距设置。反拉钢丝绳从原标准上的Φ15 改为Φ16.对示意图重新进行

修改完善，取消反拉钢丝绳中花篮螺栓的使用；8.将原规程上的 8.5 避雷和外电防护单独列为一章节具

体说明。

本规程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管理，由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负责具体

内容解释。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，请寄送至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（湖北省武汉市武

昌区武珞路 456 号新时代商务中心 19 楼 1902，邮编 430060）。联系电话：027-67120972，邮箱：

464288642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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